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关于选取2022年度财政投资评
审业务

咨询服务机构比选公告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需要，现公开选取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实

施2022年度开发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欢迎符合条件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参加比选。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选取2022年度财政投资评审业务咨询服务机构。

2、采购人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

3、服务期限

自2022年度评审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

4、服务地址

呼和浩特市沙尔沁工业区

5、项目概况

按照《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呼和浩特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呼政发

﹝2012﹞35号）和《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呼开管发﹝2019﹞127号）文件要求，根

据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的工作安排，拟开展开发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需选择2家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开展

2022年度开发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并承担相关工作的咨询、技术服务。

二、比选申请人的基本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业绩：至少完成3个单项合同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且累计造价咨询业绩不

少于5000万元；

3、拟派往本项目主管造价咨询工作的负责人须同时是高级工程师和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并具备5年以上

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经验；

4、具备独立办公场所和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所必需的办公条件；

5、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6、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7、信用条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参加此次比选工作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报名时需提供下列资料

1、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年检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被授权人参加报名的必须提供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的“法定



 

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被授权人必须为本项目负责人）；

3、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的查询记录截图（信用中国须附信用报告）（复印件加盖代理机构公章视为原件）；

4、公司基本情况说明（公司的办公场所及面积、人员数量及构成，公司获得的荣誉信用等证明材料），公

司近三年（2019年至2021年）的工程造价咨询业绩（至少提供同类型服务项目合同原件3份及复印件）；

5、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方案

针对本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作（财政投资评审业务）的实施方案，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中选后非特殊情况下不得更换）简历及造价工程师相关证书，配备有五年以上具有工程造

价经验的人员不少于3名。

6、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承诺

上述证件原件报名现场核对后返还，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其余资料装订成册一式三份报名时一并提供。

四、选用原则

1、公平公正、诚实守信，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2、机构团队人员配备齐全，业务能力强，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经验丰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

3、服务态度优良，信息反馈及时，项目执行高质高效。

五、选定程序

对符合资格条件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由局政府采购小组进行综合评比，最终选取2家咨询服务机构。比选结

果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上公示。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1、时间：2022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9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4:30。

2、地点：沙尔沁工业园区阳光大街回字楼三楼D1-3027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办公室）

3、联系人：岳先生


